
2019年白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今年招生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今年普通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招生工作。 

    第三条  学校全称：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职业学校 

            学校性质：公办 

            招生层次：专科 

    第四条  学校地址：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白平公路50-34号。 

                             第二章 收费标准 

    

 第五条  学费收取标准 

   1、小学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2、音乐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3、学前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4、现代教育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5、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每生每学年 3500 元； 

6、食品加工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500 元； 

7、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700 元； 

8、工程造价专业每生每学年 3700 元； 

9、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700 元； 

10、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700 元； 

11、会计专业每生每学年 4000 元； 

12、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4、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5、电子商务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6、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7、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8、智能交通技术运用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19、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每生每学年 5100 元； 

20、体育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21、美术教育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22、机械装备制造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4100 元； 

23、作物生产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24、园林技术专业每生每学年 3300 元。 

第三章 学历证书颁发 

   第六条  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教学内容，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 

高职毕业生由白城职业技术学院颁发国家规定的专科(高职)毕业证书。 

第四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第七条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主要内容 

我校按照《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建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师范生免费教育、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服义务

兵役国家资助、直招士官国家资助、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在家庭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级教育部门

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解决学费和住宿费。入学时，家庭经济特别

困难的新生，可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校后，由学校核实认定后

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其中，解决学费、住宿费，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国家

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生活费，以国家助学金为主、勤工助学等为辅。 

同时，我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4%的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设立校内奖学金，并为重大灾害及重大变故

提供临时专项救助。 

第八条  其他 



有关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具体内容详见《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

简介》，此《简介》每年统一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印制，随录取通知书邮寄

至每名新生手中。 

 

第五章 录取说明 

第九条  专业培养对外语的要求 

    各专业统考外语语种不限。 

    第十条  批准的招收男女生比例的要求 

    无特别要求 

    第十一条  经批准的身体及健康状况要求 

    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第十二条  录取规则 

    1、依据国家教育部新颁布的本年度《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通知》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2、根据考生报考人数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如第一志愿未完成招生计划，

依次录取二、三志愿及平行志愿考生。 3、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实行专业清

办法予以录取，即 A、对于进档考生，根据考生专业志愿，按照投档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B、对于进档考生，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考生，按其第二专业

志愿录取，仍不能满足的按其第三专业志愿录取，以此类推，当某考生所有专业

志愿均不能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其调录到录取未满计划的专业，若

不服从专业调剂，作退档处理。C、对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如果其所在省（市、

自治区）已规定了相关排序办法，则按照该省（市、自治区）的办法执行，如果

其所在省（市、自治区）没有规定排序办法，则按照我校规定的办法执行，即按

单科顺序及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文科类以语文、外语、文综、数学为顺序，科目



成绩高者优先录取；理科类以数学、外语、理综、语文为顺序，科目成绩高者优

先录取。如各科成绩均相同，则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4、对享受

加分政策的考生可按省（自治区、直辖市）招办的规定加分提档、录取。   

    第十三条  联系方式 

    学校网址：http://www.bcvit.cn 

    通讯地址：吉林省白城市白平公路 50-34 号 

    联系电话：0436-3671103 

    联系人：张雷 

    第十四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招生政策执行。 

此章程由学校负责解释。 
 


